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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論事項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開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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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年六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一點整。 

地點：台北市金華街187號(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西樓 W105

室)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數)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九十九年度營業報告書。 

(二)九十九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三)員工認股權憑證執行情形報告。 

(四)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九十九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九十九年度盈餘分配案。 

五、討論事項 

(一)九十九年度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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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十九年度營業報告書� 報請 公鑒。 

說 明: 本公司九十九年度營業報告書，詳見附件一。(本手冊第 7 頁) 
 

 
 
 
二、 九十九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書，報請公鑒。 

說明： 本公司九十九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詳見附件二。(本手冊第 8 頁) 

 
 
 
三、員工認股權憑證執行情形報告。 

 
說 明：本公司97年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380萬單位，截至100年4月30日止已執行、

未執行認股數量詳下表: 

 
分次發行 發行數量 

(每單位認購1股) 

開始執行認購 已執行轉換 未執行認股 認股權到期日 

第一次 190萬單位(股) 99年8月27日 379,500股 1,520 ,500股 101年8月27日 

第二次 190萬單位(股) 99年12月19日 276,000股 1,624 ,000股 101年12月19日 

 

 
 
四、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 

 

說 明：報告本公司 99 年 12 月 24 日經董事會通過之「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並依金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23

條規定提報股東會，詳見附錄一。(本手冊第 22 頁)。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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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九十九年度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為拓展業務及擴充營運規模，擬自九十九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中

提撥股東紅利新台幣 96,091,96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計 9,609,196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原股東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所持

股數，每仟股無償配發 163.10091 股。 

 

 

二、上述配發不足 1 股之畸零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

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拼湊整股，逾期未拼湊或拼湊後仍不足 1股之畸

零股者，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按股票面額折付現金，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股東配股率因

此而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四、本次增資發行新股之權利義務與原有發行股份相同。 

 
五、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及辦理相關事宜。 

 

六、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示修正或為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

需要需予變更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決議: 
 

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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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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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99.12.24 

第 1 條 為協助公司建立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提供其建立良好商業運作之參考架

構，特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係參照「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適用範圍及於子公司、直接或間

接捐助基金累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力之機構或法人

等集團企業與組織（以下簡稱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 2 條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力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

於從事商業行為之過程中，不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不正當利益，

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不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不誠信行為，以求獲得或維持利益（以

下簡稱不誠信行為）。 
前項行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參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

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

他利害關係人。 
第 3 條 本守則所稱利益，其利益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金錢、餽贈、

佣金、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禮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利

義務之虞時，不在此限。 
第 4 條 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金法、貪污治罪條例、政府採

購法、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行為有關法令，以作

為落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第 5 條 公司應本於廉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理念，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立良好之

公司治理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 6 條 公司宜依前條之經營理念及政策，另行清楚且詳盡地訂定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以下

簡稱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行為指南及教育訓練等。 
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令。 
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工會或其他代表機構之成員協商，並與相關

利益團體溝通。 
第 7 條 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不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加強

相關防範措施。 
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列行為之防範措施： 
一、 行賄及收賄。 
二、 提供非法政治獻金。 
三、 不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 提供或接受不合理禮物、款待或其他不正當利益。 

第 8 條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與管

附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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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階層應承諾積極落實，並於內部管理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行。 
第 9 條 公司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行商業活動。 

公司於商業往來之前，應考量其代理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來交易對象之合

法性及是否有不誠信行為紀錄，宜避免與有不誠信行為紀錄者進行交易。 
公司與他人簽訂契約，其內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易相對人如涉及不誠信行

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條款。 
第 10 條 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行業務時，不得直接或

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不正當利益，包括回扣、佣金、疏通費或透

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理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利害關係人提供或收

受不正當利益。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律者，不在此限。 
第 11 條 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參與政治活動之組

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金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不得藉

以謀取商業利益或交易優勢。 
 
第 12 條 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

合相關法令及內部作業程序，不得為變相行賄。 
第 13 條 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不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

任何不合理禮物、款待或其他不正當利益，藉以建立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易行為。 
第 14 條 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不誠信行為，並隨時檢討其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落實。 
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理，宜由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

督執行，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 15 條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行業務時，應遵守法令規定

及防範方案。 
第 16 條 公司應制定防止利益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與經理人主動說明

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公司董事應秉持高度自律，對董事會所列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

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者，得陳述意見及答詢，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且討論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律，不得不當相

互支援。 
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不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

女或任何他人獲得不正當利益。 
第 17 條 公司應就具較高不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立有效之會計制度及內部控制制度，

不得有外帳或保留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度之設計及執行持續有效。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度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 18 條 公司應依第六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

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行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列事項： 
一、 提供或接受不正當利益之認定標準。 
二、 提供合法政治獻金之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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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理程序及金額標準。 
四、 避免與職務相關利益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理程序。 
五、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料之保密規定。 
六、 對涉有不誠信行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來交易對象之規範及處理程序。 
七、 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理程序。 
八、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律處分。 

第 19 條 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練與宣導，並

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行為之相對人參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

防範方案及違反不誠信行為之後果。 
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力資源政策結合，設立明確有效之獎懲制

度。 
第 20 條 公司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 

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度，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露違反人

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理情形等資訊。 
第 21 條 公司應於公司網站、年報及公開說明書揭露其誠信經營守則執行情形。 
第 22 條 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勵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受

僱人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第 23 條 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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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 
為促進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之順利進行，特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86)台財證(三)第
04109 號函，訂定本股東會議規則。 

2.適用範圍 
適用於本公司股東會議。 

3.名詞定義 
3.1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理人。 

4.相關文件 
無 

5.作業程序 
5.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

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 
5.2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5.3 股東開會議程 

5.3.1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悉依議程排定之程序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

變更之。 
5.3.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5.3.1 之規定。 
5.3.3 前 5.3.1 及 5.3.2 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

宣布散會。 
5.3.4 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會。 

5.4 出席股東(或代理人)於出席股東會時，應在簽到簿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辦理報

到手續。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5.5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份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末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提請大會追認。 
5.6 出席股東會發言 

附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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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及戶名，由主席決

定其發言之先後。 
5.6.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5.6.3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5.6.4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應以一次

為限。 
5.6.5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不得超過兩次，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之外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經制止而仍違犯者，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5.6.6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

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5.6.7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5.7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表決時

如經主席徵詢無累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同。 
5.8 議案之表決 

5.8.1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錄。 
5.8.2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

過之。 
5.8.3 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己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5. 9 股東對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

理其他股東行使表決權。 
5.10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

戴識別證或臂章。 
5.11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 
5.12 會議進行時，如遇空襲警報演習即暫停開會，各自疏散，待警解除一小時後繼續開會。 
5.13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5.14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公司章程、公司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5.15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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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路 家 庭 國 際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 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一)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三) I301020 資料處理服務業。 

(四) 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五) 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六)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七) 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八) I103010 企業經營管理顧問業。 

(九)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十)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十一) 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十二) E701010 通信工程業。 

(十三)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四) )F213060 電信器材零售業。 

(十五)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十六) J301010 報紙業。 

(十七) J302010 通訊稿業。 

(十八) J303010 雜誌業。 

(十九) J304010 圖書出版業。 

(二十) J903010 旅遊諮詢服務業。 

(二十一) F301030 一般百貨業。 

(二十二) IZ04010 翻譯業。 

(二十三) JB01010 展覽服務業。 

(二十四) F102160 輔助食品批發業。 

(二十五) F201010 農產品零售業。 

(二十六) F201020 畜產品零售業 

(二十七) F201050 漁具零售業 

(二十八) F201070 花卉零售業 

(二十九) F201081 寵物零售業 

(三十) F201090 觀賞魚零售業 

(三十一) F202010 飼料零售業 

(三十二) F203010 食品、飲料零售業 

(三十三) F203020 菸酒零售業 

(三十四) F204020 成衣零售業 

(三十五) F204030 鞋類零售業 

(三十六) F204040 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三十七) F204050 服飾品零售業 

(三十八) F204060 寢具零售業 

附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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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F204100 帽類零售業 

(四十) F205010 家具零售業 

(四十一) F205020 裝設品零售業 

(四十二) F206020 日常用品零售業 

(四十三) F206050 寵物用品零售業 

(四十四) F207030 清潔用品零售業 

(四十五) F208011 中藥零售業 

(四十六) F208031 醫療器材零售業 

(四十七) F208040 化粧品零售業 

(四十八) F208050 乙類成藥零售業 

(四十九) F209010 書籍、文具零售業 

(五十) F209020 運動器材零售業 

(五十一) F209030 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五十二) F209040 玩具槍零售業 

(五十三) F210010 鐘錶零售業 

(五十四) F210020 眼鏡零售業 

(五十五) F213051 度量衡器零售業 

(五十六) F214010 汽車零售業 

(五十七) F214020 機車零售業 

(五十八) F214030 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五十九) F214040 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六十) F215010 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六十一) F216010 照相器材零售業 

(六十二) F299990 其他零售業(古董) 

(六十三)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六十四)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六十五) F399010 便利商店業 

(六十六)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六十七) F501030 飲料店業 

(六十八) F501050 飲酒店業 

(六十九) F501060 餐館業 

(七十)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七十一) G902011 第二類電信事業 

(七十二)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七十三) I103050 創業投資事業管理顧問業 

(七十四) I104010 營養諮詢顧問業 

(七十五) I105010 藝術品諮詢顧問業 

(七十六) I201010 徵信服務業 

(七十七)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七十八) 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 

(七十九)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八十) I601010 租賃業 

(八十一) 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八十二) IZ03010 剪報業 

(八十三) IZ10010 排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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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 IZ12010 人力派遣業 

(八十五) IZ13010 網路認證服務業 

(八十六)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代理發行特約商店會員卡,發行折價券,代售入

場券,日常生活所需陸上運輸事業客票之代售,接受事業機構委

託收費) 

(八十七) J201030 技能技藝訓練業 

(八十八) J305010 有聲出版業 

(八十九) J701020 遊樂園業 

(九十) J701040 休閒活動場館業 

(九十一)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體育場館業 

(九十二) JA05010 留學服務業 

(九十三)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九十四) 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九十五) JZ99090 喜慶綜合服務業 

(九十六)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不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對外背書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設於台北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立分公司。 

第 五 條：刪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六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捌仟捌佰萬元，分為捌仟捌佰捌拾萬股，其中未發

行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行。前項股份總額保留伍佰萬股為員工認股權憑證。 

公司發行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行之。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公開發行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應使用其本名，機關或法人為股東時，應記載其名稱，不得另立戶名或

僅載代表人。 

第 九 條：股東應將其印鑑式樣預送本公司存查。其有變更時亦同。股東向公司領取股利或行

使其他一切權利時均以本公司所存之印鑑為憑。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理依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行公司股務處理準則」之規定辦理。 

第 十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六十日，股東臨時會前三十日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不得為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兩種。 

一、 常會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六個月內召開。 

二、 臨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令召集之。 

第十二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臨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

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親

自或代理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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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 

第十六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指定一人代理，

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

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人有二人或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七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

分發各股東，惟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以上股東，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錄應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連同

出席股東簽到簿及代理出席委託書併永久存於本公司。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第十八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者之人選任之，董事監察

人任期均為三年，連選得連任。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

持股比例，依相關法令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

不得具有下列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十八條之ㄧ：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就獨立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規定辦理。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解任時，董事會應於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

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十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廿一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需有董事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得出具委託書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理出席；但代理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廿二條：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各項重要章則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編審。 

四、盈餘分配之擬定。 

五、資本增減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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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依公司法及股東會賦予之職權。 

七、年度營業報告之編審。 

第廿三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保存於本公司。 

第廿四條：監察人之職權如左： 

一、公司財務狀況之調查。 

二、公司帳簿文件之查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審核。 

四、公司預算決算之審核。 

五、公司職員執行職務之監察及違法失職情事之檢舉。 

六、其他依照公司及股東會賦予之職權。 

第廿五條：監察人單獨依法行使監察權外，並得列席於董事會議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 五 章  經 理 人 

第廿六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理。 

第 六 章   會  計 

第廿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廿八條：本公司每年度決算後所得純益，除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年度虧損外，應提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如經主管機關命令，並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提列特

別盈餘公積，次就其餘額加計以前年度未分配盈餘後，除保留部份外，分派如下：

其中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之部份，供作本公司員工及董事會所決議同意之本公

司從屬公司員工之紅利，剩餘部份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股利政策係採剩餘股利政策，依公司未來資本預算規劃來衡量未來年度

資金需求，然後先以保留盈餘融通所需之資金後，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金股利

之方式分派之。惟股票股利分派比例以不高於當年度股利之百分之八十為原則。此

盈餘分派之金額、股利之種類及比率，經董事會通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九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之。 

第卅一條：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十一月十六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一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十八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九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二月二十二日，第六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九年五月三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九月十四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

十一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六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二日，第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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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截至停止過戶日(100年04月19日)止，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普通股 58,915,649 股 

二、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數:  4,713 ,251 股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數:  471,325 股 

三、依「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選任獨立董事

二人以上，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比率計算之持股成數降為百分之八十。 

選任時持有股數 截至停止過戶日持有股

數 

職   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選任 

日期 

任期

股數 持股比率 股數 持股比率 

董事長 詹宏志 98.06.10 三年 903,770 1.61% 807,401 1.37%
董事 李宏麟 98.06.10 三年 1,463,974 2.62% 1,523,665 2.59%
董事 許勝雄 98.06.10 三年 145,431 0.26% 151,360 0.26%
董事 蘇  芸 98.06.10 三年 325,885 0.58% 244,112 0.41%
董事 謝振豊 98.06.10 三年 244,893 0.44% 354,878 0.60%

獨立董
事 游張松 98.06.10 三年 0 0% 0 0%

獨立董
事 黃少華 98.06.10 三年 0 0% 0 0%

董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何飛鵬 

98.06.10 三年 10,207 ,966 18.23% 10,624,184 18.03%

董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王心一 

98.06.10 三年 10,207 ,966 18.23% 10,624,184 18.03%

全體董事持股數合計 13,705,600 23.26%
監察人 陳麗足 98.06.10 三年 449,429 0.8% 468,753 0.8%
監察人 馮宏璋 98.06.10 三年 0 0% 0 0%
全體監察持股數合計 468,753 0.8% 
 
 

附錄  四 




